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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函轉科技部修正「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第二點、第四點，

並自即日生效，靖查照 。

說明：

一丶依科技部108年8 月 19 日科部琮字第 1080056413號函辦理。

二丶旨揭法規修正重點及經費使用方式如列：

（一）增訂「計畫主持人及參與研究計畫之相關人員如為中央研究院浣士

，其赴國外出差搭乘分有等級之飛機、船舶及長途大眾陸運工具，

執行機構得考量其必要性，參照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五點第一

項第二款其他特任（派）人員，得乘坐甯務艙或相當之座（艙）位

規定辦理」。（第二點第一項第三款）

（二）增訂計畫主持人執行計畫，縮有「建造購買或租賃房舍車輛、房舍

及傢俱之修理維護等」研究需要且符合支出用途者，得依規定使用

經費 。 （第四點第六款但書）

（三）前揭第二點第一項第三款、第四點第六款但書等經費，主持人因計

畫執行之實際需要，得敘明理由並經專簽核准後依規定辦理 。

三、隨文檢送科技部來函丶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修正對照表及修

正後全文各1份。

正本：本校各院丶所丶系、中心

副本 ： 主計室、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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